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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提升國家實驗研究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服務效益，獎勵院外對使

用本院研發服務平台獲得卓越亮點成果者，特設立本獎項。 

第二條 本獎項所稱研發服務平台，係指本院提供之研發設施或技術服務。 

第三條 國研金獎每年錄取特優獎一名、優等獎四名及佳作獎四名，得從

缺。獲奬者可為個人或團隊。 

第四條 申請方式： 

一、 每年一月底前由本院通知各學研使用單位於三月底前提出申

請。 

二、 申請人得為個人或團隊。 

三、 申請人應依本院規定文件提出申請，並應敘明使用本院研發

平台所獲重大成果之具體內容，如重要國際學術論文、國內

外專利、技術移轉、科技服務成果、獎項或其他具體事實等

相關佐證資料。 

四、 申請人所提之重大成果應為申請人於提出申請前三年內使用

本院研發平台所獲得者為原則。 

第五條 評審方式： 

一、 由本院組成獎項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評審會）評審之。 

二、 評審作業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辦理，作業方式如下: 

1. 初審階段：以書面方式辦理審查，由審查委員就每件申請

案進行審查。 

2. 複審階段：以會議方式辦理審查，就初審階段審查結果討

論推薦。 

三、 獲獎名單核定後將正式公告於本院網站。 

第六條 評審原則： 

對使用本院研發服務平台而致產生卓越績效上具有重大突破性，能

顯著推廣本院卓越亮點成果及服務效益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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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獲奬者除頒發獎座一只外，另依名次頒發獎勵金，特優獎為新台幣

參拾萬元、優等獎為新台幣拾伍萬元、佳作獎為新台幣伍萬元整。 

第八條 其他事項： 

一、 獲獎人同一成果以獲獎一項為限。 

二、 獲獎者如被發現得獎之事蹟有不實者，本院得取消其獎項、

追回獎勵金及獎座外，如有損害本院權益，得請求損害賠償。 

 

 


